
最新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 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实用5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合同模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篇一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文所称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包括违反法律的规定解除解除劳动合同和违反劳动合同的约
定解除劳动合同两种情形。以下是具体表现形式的介绍：

1.滥用关于试用期的单方解除权。在没有约定试用期，或者
试用期的约定违法，或者已过了试用期的情况下，仍以试用
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2.滥用关于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单方解除权。
在没有企业规章制度，或者规章制度违法;或者规章制度没有
公示;或者违纪行为轻微的情况下，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
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3.滥用经济性裁员的单方解除权。在不符合经济性裁员条件
和程序的情况下，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4.滥用工资奖金分配权和劳动用工管理权。随意对劳动者调
岗、降职、减薪，如果劳动者不服从安排或一两天不上班，
用人单位就以劳动者不服从安排或旷工为由予以辞退;或者逼
迫劳动者自动离职。

5.滥用关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单方解除权。随意调动劳
动者工作岗位或提高定额标准，借口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而



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6.随意辞退“三期”女职工和在医疗期内的劳动者。许多用
人单位觉得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和处于医疗期
内的劳动者对单位是一种负累，总是千方百计找借口辞退或
者强行辞退。

7.辞退劳动者不出具任何书面通知或决定。当争议发生后，
这些用人单位往往不承认是单位辞退劳动者，而称是劳动者
自动离职。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表现形式还有许多，如滥用关
于严重失职，对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单方解除权;滥用关于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单方解除权等等。甚至不以任
何理由，只根据老板及个别领导的好恶，或打击报复，或因
人际关系，强行辞退老板或个别领导“不顺眼”的劳动者。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篇二

1、《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
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
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2、《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
规定支付赔偿金。

3、《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4、《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
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篇三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以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
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
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相关内容：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有
两种情况：

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不能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它包括：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职工有上述情形之一，单位却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这就属于
违法解除。

二是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其程序违法。



比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
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当职工有上述情形之一时，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但单位违反上述规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就属于违
法解除。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篇四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情形，如果违反
了下面的情形就是违法解除。

第三十六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



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
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
告知用人单位。

第三十九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过失性辞退)】劳
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无过失性辞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
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第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
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
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
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
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
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
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标准篇五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3、并不是用人单位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后就可以随意解除劳
动合同，劳动者有权选择要求继续履行还是支付双倍经济补
偿金。

4、《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5、《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
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
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



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
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
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2、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的;

3、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
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7、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用人单位虽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但应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如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
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的，仍属于本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应当按照本条的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